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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7 部门关于印发 2022

年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民生实事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下达

至我市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任务为 4家，分别是南雄市光明、

新城市场和始兴县澄江、司前市场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

按照省市场监管局任务部署，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《韶

关市 2021—2022 年度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方案》，明确

任务目标、任务内容、工作要求等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2022 年 7 月底前完成 4 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任务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在 2022 年下半年期间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情况进行自

查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经过认真自查自评，4 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任务已于

2022 年 7 月前完成，并已取得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。改造后

的市场环境干净整洁，硬件设施达标（见佐证材料）。

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

按照省市场监管局任务部署，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《韶

关市 2021—2022 年度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方案》《韶关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市农贸市场综合治理行动工

作实施方案（2020-2022 年）的通知》，明确任务目标、任

务内容、工作要求等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2022 年 7 月底前完成 4 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任务，其

中，澄江市场于 4 月完成，光明市场于 5 月完成，新城、司

前市场于 6 月完成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

召开工作推进会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印发《韶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和推进全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

的通知》，加强督导检查，推动工作落实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（未分配资金）

（1）资金到位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

1.资金管理。（未分配资金）

（1）资金支付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

改造后的市场摊位分布规范，商品以蔬菜类、肉类、熟

食类、水产类、活禽类等进行划区，物品摆放井然有序，区

域分类标志明显，经营秩序井然，群众买菜意愿增强，进一

步激发消费潜力。

2. 效率性。

4 家市场均于 2022 年 7 月底前完成，提前半年完成目

标任务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改造后的市场摊位分布规范，商品以蔬菜类、肉类、熟

食类、水产类、活禽类等进行划区，物品摆放井然有序，区

域分类标志明显，经营秩序井然，群众买菜获得感、幸福感

增强。

四、主要绩效

顺利完成 4 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任务。改造后的市场



摊位分布规范，商品以蔬菜类、肉类、熟食类、水产类、

活禽类等进行划区，物品摆放井然有序，区域分类标志

明显，经营秩序井然，满足了群众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，

群众的买菜意愿增强，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、获

得感、安全感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无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巩固提升农贸市场综合治理和升级改造成果，建立健全

长效管理机制，在管理和维护好硬件设施的同时，注重市场

内部软实力的提升，着力营造诚信经营、文明守法的消费环

境，进一步守护好群众的“菜篮子”，让群众逛得舒心、买

的放心。


